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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法与投资仲裁之合法性：缔约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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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投资法的特点是两个并存而截然不同的模式：其一是体现在世界贸易

组织（WTO）1 中的宪法模式，规定了措施所对应的救济方式；其二是侵权法模式，

国际法规范界定侵权行为，依损害进行救济。2 两种模式均表明基于规则而和平解决

争端，而非强权外交。它们可以说是国际法规则有效运用的典范。上述国际法分支均

为条约的产物，而条约之目的是限制过多的政治干涉以及改善政府的监管治理。 

 

通过采取专家组报告制度，前 GATT 以及现今的 WTO 法在缔约国的推动及掌控

下发展。专家组报告遵循相当明确的行为准则，并由此产生专家组成员对准则的权威

解释。3相反，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规范则是“拖延的原则妥协”的结果，例如：

因历史原因具体内容未协商一致而达成的正式和解。这些规范的发展由仲裁庭解释和

学术论著所推动，以期提高法律确定性及可预测性。然而，它们没有缔约国的进一步

参与，因而产生合法性问题。4
 

 

没有证据表明各国知道或应当知道因最惠国条款（MFN）而使 IIAs范围潜在扩大

，尤其是此类协定的管辖权以及程序方面。例如，IIAs 未规定公正与公平待遇对监管

措施的适用标准，如应被视为不合法的措施强度。IIAs 也未提供辨别违反 MFN 与国

民待遇条款的明确比较要件。后者直接影响赔偿金的裁定。 

 

仲裁庭裁决与学术论著以大致均衡和愈发成熟的方式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然而

，仲裁庭裁决充其量是阐述国际法规则的次要手段 5，且局限于仲裁当事方。6学术论

著也仅是国际法的次要渊源。7 二者均为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国际法规范提供内容，而

非合法性。合法性只能由缔约国规定。国际法规范形成过程中缔约国的缺席，不仅导

致合法性危机，还可能引起不公平印象，这也许会损害这个精心设计的规范机制。 

 

NAFTA 委员会已通过对国际法规范权威解释的方式，澄清其成员的目的。未来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一大考验，是规定核心国际投资法

规范的明确内容以及权威解释的权力下放。提供权威的国际投资法规范内容、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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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确的机制铺平道路——这是历史机遇，也是历史责任。我们应当共同期望谈判者

尽其所能，勿错失机遇。 

 

(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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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si.columbia.edu。 

mailto:hwoess@woessetpartners.com
mailto:vcc@law.columbia.edu
http://www.ccsi.columbia.edu/


 3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143, Alvaro Cuervo-Cazurra and Ravi Ramamurti, “The escape motiv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arch 16, 2015. 

 No. 142, Louis Brennan, “The challenges for Chinese FDI in Europe,” March 2, 2015. 
 No. 141, Sophie Nappert, “The other side of transparency,” February 16, 2015. 
 No. 140, Axel Berger and Lauge N. Skovgaard Poulse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China,” February 2, 2015. 
 No. 139, Ralf Krüger and Ilan Strauss, “Africa rising out of itself: The growth of intra-African FDI,” 

January 19, 2015. 

所有之前的《FDI 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

